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102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會議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102年度第2次廉政會報會議程序表

日期102年 11月 22日 (星期五) 主 持 人
或
報 告 單 位

使用時間備 考
時間下午5 時

程

序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報告。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報告。
三、討論事項。                                 
四、臨時動議。
五、主席結論。
六、散會。

局 長

秘 書 單 位

局 長
局 長
局 長



 



貳、報告事項（一）：
     上次會議主席結論裁示事項暨提案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1. 「加強本局同仁辦理工程變更設計或修正施工預算書時應恪遵水利署訂頒作業規定」
決議案部份，本局同仁尚能依作業規範辦理後執行。

2. 局長裁示請各單位主管於課務會議等場合隨時提醒同仁在工作崗位上應積極任事及
恪守經濟部訂定之「經濟部端正水利風紀實施計畫」暨「水利人員與廠商互動準則」事項
部分，本局同仁多能遵照辦理，惟遺憾的是仍有同仁被檢舉與承包廠商的互動疑涉違
觸「水利人員與廠商互動準則」部分條款，目前初步瞭解，該員或因考量增進工程作業
順遂而在行事上有若干不符現行社會民眾觀感情形，雖相關細節爭點仍待詳查釐清，
然同仁個人與機關的聲譽形象難免將受影響。在此再請各委員於主管單位裏，持續加強
向員工宣導與廠商互動分際及個人在外言行舉止應合適度宜，避免日後困擾爭議。

貳、報告事項（二）：
    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1.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部分：
（1）法務部廉政署轉請宣導「公務員使用會員卡採購公物，私吞累積之紅利點數，

是否涉及取得不正利益」之補充說明函示內容 1案，本室已於102年 7月10日
水六政室字第10268002220號函發各單位並於 7月份局務會報中報告，依該來
文意旨，公務員使用會員卡採購公物，私吞累積之紅利點數，是否涉及取得
不正利益，非可一概而論，尚有分為「機關專責採購或經常辦理採購事項之人
員」及「機關同仁因公務需要」二類情形，有關該案釋示詳細內容均已於本室上
述函文中說明，提供各同仁因公刷卡時參考。



（2）函轉上級政風機構公文指示，於102年 9月之中秋節慶前後期間，加強宣導、
提醒同仁遵照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作業規定，遇有財物餽贈、飲宴應酬或請託
關說個案事件時，除予以婉拒外並辦理登錄程序措施，以維護機關廉政風氣。

2.政風室執行廉政業務報告：
（1）政風法令宣導部分-配合法務部廉政署及上級政風機構工作指示，持續編製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
貪腐，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彩色文宣海報張貼於公布欄供同仁及外
界來局人士參閱；另針對上級政風機構個案宣導事項，均以本室室函電子文
即時轉發各單位傳閱所屬同仁參照，計有經濟部102年第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
錄週知、提醒同仁注意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其法定構成要件暨罰則
等案。

（2）廉政法治教育訓練部分-於102年 8月 9日上午10時至 12時 40分邀請法務部
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高伯陽副組長以「公務員應有之基本法律觀念」為主題
辦理廉政法治觀念專題演講，計有 70餘位同仁參訓，透過高副組長以個案解
析方式說明相關法令適用，對同仁日後執行公務過程當能更有適切依法行政
概念。

（3）廉政座談會辦理部分-為提升同仁經辦採購案件具備合時之正確觀念與作法，
本局於102年 9月24日邀請經濟部政風處及水利署政風室等上級政風機構長
官蒞局實施「採購風險廉政座談會」活動，經由政風處張處長以實際個案宣講
廉政案例與法治觀念，及雙向意見交流溝通議程中，上級長官具體釋示解惑
同仁所提問題疑義，讓全日參與本次廉政座談會的 60餘位同仁獲益良多。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本局各單位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ㄧ以下(小額採購)案件採購簽陳時，逕遵依政府
採購法令規定，毋庸再併附 2家以上估價單供參，請  討論。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明：

一、本局目前部分單位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ㄧ(即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之招標採購，
仍見取具 2家廠商估價單附於簽陳中供核參，惟此種十萬元以下(俗稱小額採
購)案件多是因應時效性與即買即用之採購效率作業而實施，因此在政府採購
法子法「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5條訂有「公告金額十分之ㄧ
以下採購之招標，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二、衡酌小額採購案件辦理效率與法理作業正當性，本局小額採購案件簽陳須併附 2
家以上廠商估價單作法，似已非現行政府採購法令作業程序所必要，參依上述
子法第5條立法訂定意旨，本局現行小額採購案件簽辦方式容有改善空間。

辦法：
一、本局小額採購案件辦理作業遵依上述「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條規定，於簽陳採購需求個案時敘明其必要性、時效性及兼顧採購效率等事由
並奉核准後，逕洽廠商辦理採購即可。

二、洽議廠商承作採購事項案件，若涉及工程訂作、財物買受、定製等較多樣性需求，
為求彼此權利義務明確，建請採購單位與廠商簽訂簡易書面契約，敘明機關要
求完成事項，俾供日後履約報竣驗收付款時得有參考依據。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